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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0300827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增加得異地申辦之戶籍登記項目，於完成催告程序後

，須執行所內註記等相關作業規定一案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彰化縣政府103年1月23日府民戶字第1030027365號函

。

二、按戶籍法第79條規定：「無正當理由，違反第48條第1項

規定，未於法定期間為戶籍登記之申請者，處新臺幣300元

以上900元以下罰鍰；經催告而仍不為申請者，處新臺幣9

00元罰鍰。」次按本部102年8月8日台內戶字第102027876

7號函略以：「…戶籍登記事項經公告可由戶籍地以外之

戶政事務所受理者，受理之戶政事務所即取得該戶籍登記

事項之管轄權，…申請人如具戶籍法第79條之情形由受理

之戶政事務所依戶籍法相關規定處以罰緩。」

三、查現行公告得異地辦理項目繁多，受理之戶政事務所無法

判斷戶籍地之戶政事務所是否完成催告程序，又受理之戶

政事務所於受理異地辦理案件時，須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

確認是否完成催告程序，為落實正當行政罰緩程序，請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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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地戶政事務所於完成得異地申辦之戶籍登記項目之催告

程序後，於當事人個人戶籍資料內加註所內註記「業完成

催告程序」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本部電子公布欄（各單位30日）、戶政司 2014-02-06
09:18:20


